
              未落实单位的市内院校及生源毕业生
             委托接收手续办理须知
一、申请条件

2008年以来未落实工作单位，符合下列任一项条件的：
1、原属龙岗区户口的市内大中专院校毕业生；

2、原属龙岗区口户口，考到外地院校就读的毕业生。
注：不含非国家任务的中专业毕业生。
二、送审材料
1、《委托接收深圳龙岗生源及市内院校毕业生申请表》（可到人事代理部领取）；

2、《委托人事代理申请表》（可到人事代理部领取）；

3、毕业生推荐表原件（学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或学生处盖章）；

4、成绩单原件（教务处或院系盖章）；

5、毕业证、学位证复印件一份，验原件；

6、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核原件（户口已迁往学校的，需到原深圳户口所在派出所开证明，交原件）。

另：（1）、大专以上毕业生须提供高中毕业证复印件（验原件）。本地院校大专生可不提供此项。
（2）、深圳龙岗生源考入市外院校的大专、中专毕业生须提供招生名册复印件，并加盖院校招生办章；

（3）、专升本毕业生须提供专升本的招生名册复印件和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院校招生办章；

（4）、军队院校地方须提供毕业生院校开具的地方生证明原件；

（5）、已婚毕业生须提供毕业院校计生部门开具的计生证明原件及结婚复印件（验原件）；已育者还须提供节育措施证明原件和独生子女证复印件（验原件）。
三、办理程序
1、提出申请：能够按上述“送审材料”要求准备各项材料的，可持材料到人事代理部业务受理窗口提出委托办理申请。即领取、填报《委托接收深圳龙岗生源及市内院校毕业生申请表》，并呈报各项材料。
2、呈报审批：由人事代理部将材料整理录入后报龙岗区人事局人力资源开发科审批，经区人事局核查后上报深圳市人事局。经市人事局批准后，到人事代理部业务受理窗口领取《深圳市人事局接收院校毕业生函》；

3、回校换证：将《深圳市人事局接收院校毕业生函》交回学校，换领《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4、报到：毕业生凭学校发出的报到证在报到受理期内到深圳市人事局报到，换领《毕业生介绍信》。持《毕业生介绍信》到人事代理部业务受理窗口办理报到手续，签订人事代理协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本单位自办理委托接收本区未落实单位的市内院校及生源应届毕业生之日起，对本区未落实单位的本市院校及生源应届毕业生（接毕业证时间），免收两年保存人事档案及保管人事关系费，其它服务按单项计收费用。

四、注意事项：

为保证档案安全传递，档案必须由档案所在单位密封后机要邮寄深圳市龙岗区人事局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科。其他单位、人员不得私自拆封，若档案开封或封条破损、不予接收。
龙岗区人事代理部：

业务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1：50 
             下午：2：00——5：50 

业务受理时间：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209号劳动就业服务大厦4楼人事代理部 
业务咨询电话：28949141   

28949257   

